招租相关条件

一、出租标的基本情况：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水口圩龙和路马山（铁闸门内仓库厂房），房屋建筑面积约1577.93平方米。

本项目以实物现状为准进行交易。租赁标的实际面积如与信息公告所标示的面积有出入，以实际面积为准。
二、标的用途：除法律法规禁止外的项目用房。

三、竞租人：竞价方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或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备合法资格的其他组织；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四、出租期限：合同签订租期五年

五、年租金增长率：无

六、租金支付方式：租金按月结算，承租方将首月租金于租赁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第5个工作日内向出租方一次性支付；承租方于租赁合同签订生效之日缴纳2个月的租金作为租赁押金，押金不计息。
七、意向方资格条件：
1.出租标的在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公开挂牌招租。
2.意向方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八、其他事项披露
1.竞租人需认真阅读委托方提供的《租赁合同》版本，竞租人竞得租赁物业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

2.承租方需向出租方或第三方交纳水费、电费、排污费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等应由承租方承担的费用（水费、电费、排污费按实际使用量计算收费，费用收取标准以政府相关部门规定的价格为准）。

3.承租方不得将出租标的进行转租、分租、调换使用或抵押等。

4.承租方不得擅自在出租标的内装修和安装设施设备。装修方案需报出租方审核同意，不得损害建筑物结构和外立面及消防管线、给排水设施；因装修产生的损坏由承租方及时自行修复，并承担相应费用。

5.承租方不得擅自改变原有的消防安全系统及拆卸相关消防设施、不得占用消防、疏散通道，并自行评估现有消防设施是否可以满足经营需要，如需改动、增加消防设施，应报出租方及相关部门批准。

6.承租方须自行办妥经营证照、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及手续，并自行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如依法需由出租方提供有关资料办理的，出租方协助提供。承租方不得以出租方协助办理经营证照为由向出租方追究有关法律责任和索取任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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